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贴补贴发

放的会计核算管理，全面、准确地核算工资和津贴补贴发放业

务活动，财政部于 2006年 6月 15日制定了《行政事业单位工

资和津贴补贴有关会计核算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于

2006年 7月 1日起执行。《办法》的制定和执行，对于全面、准

确地反映单位发放给职工的工资和津贴补贴情况，从总体上

掌握单位职工所取得的收入信息效果显著。但在执行过程中

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笔者对此进行了细致分析，并提出了相

关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1. 出现了新增会计科目与原有会计科目重复编号的问

题。《办法》要求在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负债类科

目中增设“211应付工资（离退休费）”、“212应付地方（部门）

津贴补贴”和“213应付其他个人收入”三个会计科目。也就是

说，《办法》不但规定了新增的科目，同时也规定了相应的编

号。但有的编号在《办法》出台之前便已经存在于某些事业单

位的会计核算当中，如在高等学校，按照《高等学校会计制度》

的规定，编号为 211的是“应付票据”科目，编号为 212的是

“应付及暂存款”科目；在科学事业单位，按照《科学事业单位

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号为 211的是“应付工资”科目，编号为

212的是“应付社会保障金”科目；在医院，按照《医院会计制

度》的规定，编号为 211的是“应缴超收款”科目；在测绘事业

单位，按照《测绘事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号为 211的是“其

他应付款”科目等等。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重复编号问题。

2.《办法》中没有指明“在职人员”是否包括长期聘用人

员、临时工、外籍专家等。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各级行政事业

单位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以上人员。他们的工资和津贴补贴的

发放是否也要遵循《办法》的规定。

3. 工资（离退休费）、地方（部门）津贴补贴与其他个人收

入界限容易混淆不清。按照《办法》的规定，工资是指行政单位

按国家统一规定发放给在职人员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年终

一次性奖金，事业单位按国家统一规定发放给在职人员的岗

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以及经国务院或人事部、财政部

批准设立的津贴补贴；离退休费是指按国家统一规定发放给

离退休人员的离休、退休费及经国务院或人事部、财政部批准

设立的津贴补贴；地方（部门）津贴补贴是指各地区各部门各

单位出台的津贴补贴；其他个人收入是指按国家规定发给个

人除上述以外的其他收入，包括误餐费、夜餐费，出差人员伙

食补助费、市内交通费，出国人员伙食费、公杂费、个人国外零

用费，发放给个人的一次性奖励等。该规定看似清楚，实则不

然：提租补贴、住房公积金、购房补贴等津贴补贴项目既有按

照国务院规定发放的，也有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自行出台的，

那么到底应列入“应付工资（离退休费）”科目还是“应付地方

（部门）津贴补贴”科目？误餐费、夜餐费、市内交通费等明明也

是单位出台的津贴补贴，为什么不列入“应付地方（部门）津贴

补贴”科目却要列入“应付其他个人收入”科目？以上种种规定

着实令人困惑。

4. 会计核算过程中会出现多借多贷的情况。《办法》规

定，行政（事业）单位发放工资（离退休费）、地方（部门）津贴补

贴、其他个人收入时作如下会计分录：淤借：支出类科目；贷：

应付工资（离退休费），应付地方（部门）津贴补贴，应付其他个

人收入。于借：应付工资（离退休费），应付地方（部门）津贴补

贴，应付其他个人收入；贷：银行存款、现金等。若单位存在代

扣款项，如代扣社会保险费、代扣个人所得税、代扣住房公积

金等，那么在第二笔会计分录中，除了贷记“银行存款”或“现

金”科目之外，还要贷记“暂存款”或“其他应付款”等科目，这

就不可避免地会多借多贷的现象出现。尽管目前无论是《行政

单位会计制度》还是《事业单位会计制度》都不再明确规定在

会计核算中不允许出现多借多贷的现象，但由于多借多贷的

复合会计分录的会计科目对应关系不够清晰，因此，除经济业

务确实需要以外，还是应该尽量避免编制多借多贷的会计分

录出现。

二、对策

1.《办法》所给出的“应付工资（离退休费）”、“应付地方

（部门）津贴补贴”和“应付其他个人收入”科目的编号，应该是

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事业单位通用会计科目”相对应

的。对于各种执行具体行业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而言，可根

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按《办法》的原则，在核算内容符合《办法》

规定的基础上，对增设的三个科目重新确定相应的编号。当

然，最好由各行业主管部门进行统一编号，以避免出现编号混

乱的情况，从而影响到有关会计信息资料汇总的及时性和准

确性。

2. 尽管《办法》中没有指明，但“在职人员”不应该包括长

期聘用人员、临时工、外籍专家等人员。行政事业单位的人员

编制数都是由各级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各单位的业务工作

量予以核定的，是核定各单位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的基本数

字。政府制定的工资改革办法的适用群体理应是编制内人员。

至于单位的长期聘用人员、临时工、外籍专家等，是由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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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交易中汇兑差额的计算和会计处理一直是会计教学

和实务中的难点，不少会计人员并不清楚汇兑差额计算过程

的来龙去脉，导致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障碍。在《企业会计准

则第 19号———外币折算》推广运用之际，笔者拟对外币汇兑

差额的会计处理进行浅析。

新会计准则对汇兑差额的核算方法和会计处理进行了修

订，其内容更加充实。新会计准则由以前只计算外币货币性项

目，改为分别外币货币性项目和外币非货币性项目进行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第 19号———外币折算》第十一条规定，企业在

资产负债表日，应当分别外币货币性项目和外币非货币性项

目进行会计处理。

一、外币货币性项目的汇兑差额

货币性项目，是指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和将以固定或可

确定的金额收取的资产或者偿付的负债。货币性项目分为货

币性资产和货币性负债。货币性资产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

款、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等；货币性负债包括短

期借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

付款等。

新会计准则规定，对于外币货币性项目，因结算或采用

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而产生的汇兑差额，计入当期

损益，同时调增或调减外币货币性项目的记账本位币金额。也

就是说，外币货币性项目的汇兑损益一般产生于以下两种情

况：一是在外币兑换业务、结算业务中产生；二是在会计期末

（月份末、季度末、年度末）对外币货币性项目余额进行折算时

产生。

1. 外币兑换、结算业务中产生的汇兑差额。企业与银行

发生货币兑换，兑换所用汇率为银行的买入价或卖出价，而通

常记账所用的即期汇率为中间价，由于汇率变动而产生的汇

兑差额计入当期财务费用。

例：甲股份有限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对外币业务

采用交易日的即期汇率折算。20伊7年 3月 10日，甲公司到银

行将 50 000美元兑换为人民币，银行当日的美元买入价为 1

美元=7.56元人民币，中间价为 1美元=7.61元人民币。此业

务的会计处理为：借：银行存款———人民币 378 000元（50 000伊

7.56），财务费用 2 500 元；贷：银行存款———美元 380 500

元（50 000伊7.61）。

企业在进行货款结算业务中也可能产生汇兑差额，仍以

甲公司为例，假定 20伊7年 6月 10日出口销售商品给乙公

司，货款尚未收回，产生应收款项 10 000美元，当日的即期汇

率为 1美元=7.61元人民币，当日确认“应收账款———乙公司

（美元）”的记账本位币金额为 76 100元，6月 20日收到上述

货款，兑换成人民币后直接存入银行，当日的银行买入价为

1美元=7.63元人民币。相应的会计分录为：借：银行存款———

人民币 76 300元（10 000伊7.63）；贷：应收账款———美元 76 100

元，财务费用———汇兑差额 200元。

2. 期末对外币货币性项目余额进行折算产生的汇兑差

额。期末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

因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与初始确认时或者前一资产负债表

日即期汇率不同而产生的汇兑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调增

或调减外币货币性项目的记账本位币金额。用以下公式列示：

新会计准则下汇兑差额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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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需要而留用的，这种留用属于单位的个体行为。由于这

些人不属于单位的编内人员，不应该像一般职工一样享受到

国家有关的工资福利待遇，因而其工资和津贴的发放也就无

须遵循《办法》的规定。

3. 对于发放的各项津贴补贴应予以合理划分。凡是经国

务院或人事部、财政部批准设立的津贴补贴均列入“应付工资

（离退休费）”科目，凡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自行出台的津贴

补贴均列入“应付地方（部门）津贴补贴”科目。对于提租补贴、

购房补贴等可能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出台的津贴补贴项目，同

样也要区别对待，在借记相同支出类科目的同时，应分别贷记

“应付工资（离退休费）”科目和“应付地方（部门）津贴补贴”科

目。至于误餐费、夜餐费、市内交通费等单位出台的津贴补贴，

可采用以下办法处理：凡是本单位人人有份的，可列入“应

付地方（部门）津贴补贴”科目；凡是针对本单位有特殊任务或

特殊情况的部分人群发放的，则可列入“应付其他个人收入”

科目。

4. 为了尽可能不出现多借多贷的情况，在存在代扣款项

时，可将工资发放时的第二笔会计分录予以拆分。对于职工来

说，只要扣款数目正确，款项从工资里扣还是从津贴补贴或者

其他个人收入里扣并无区别。但对于会计核算而言，为了保证

会计科目对应关系能够清晰、明确，则可以将所扣款项全部从

基本工资中予以扣除。这就需要在做完第一笔列支的会计分

录后再做两笔会计分录。先做扣款的会计分录：借：应付工资

（离退休费）；贷：暂存款、其他应付款等。同时，做其余工资津

贴发放的会计分录：借：应付地方（部门）津贴补贴，应付其他

个人收入；贷：银行存款、现金等。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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